
臺南市五王區五王國民小學 114 學年第一學期課後社團開課申請表 

一、開課期間 自 114年 9/22起，共上課 15次，遇國定假日、補課日及連假不排課。 

二、班別名稱  

三、課程類別 □學藝類(語文、科學) 、 □才藝類(音樂、視覺藝術)、 □運動類 

四、授課教師 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刊登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五、招收對象 參加對象：【    】年級至【    】年級(不收幼兒園學生) 

※招生人數未達 10 人不予開班為原則，每班學生至多 25 人。 

六、上課時間 

一、實施時間：114 年 9 月 22 日~115 年 1 月 16 日，共 15 次。 

             每週【    】下午 16:00 至 17:20 (週三除外) 

             每週 □三 □五  下午: □12:50-14:10  

                                                                                 □14:20-15:40 

每節課以 40分鐘計，連續 80分鐘算兩節； 
外聘教師最高鐘點費為 450元，國樂或西洋管絃樂外聘教師最高鐘點費為 790元 

七、上課地點需求 
□教室 □活動中心 □溜冰場 □舞蹈教室 □桌球室 □其他：           

※請按照需求勾選，實際上課地點由本校統籌協調排定。 

八、課程簡介 

◎50字以內，請規畫為獨立課程，即無須銜接之前參加過的同質性班別，若有需銜
接者，除非可依學生程度進行個別指導，否則請以進階班的方式另開一班。 

 

 

九、社團成果呈現 
◎請保留學生作品及各項活動紀錄 

繳交靜態成果展示、課程結束後簡易成果單 

十、材料費用 

請詳列明細於材料明細表中。 

  確實填寫必購之物品，若學生可自備或可替代之物品，請不要強迫學生購買。 

若由教師代購，請授課老師於開課後直接向學生收取。若學生因故中途退出，依

法需退回尚未使用之費用或交付已購買尚未使用之材料。 

 

申請人:               114年     月     日 



臺南市五王區五王國民小學 114 學年第一學期課後社團課程計畫表 

社團名稱:【                    】授課老師：【                  】 

上課時間:週【        】   □ 12 時 50 分至 14 時 10 分   

                          □ 14 時 20 分至 15 時 40 分 

                          □ 16 時 00 分至 17 時 20 分 

次別 
上課

日期 
課程內容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註： 

1. 每次上課為 2 節課，每節課為 40 分鐘。 

2. 請確實填寫，開班資料將附上此表以便招生。



臺南市五王區五王國民小學 114 學年第一學期【        】課後社團 

指導教師（非申請人）履歷表 

(本校老師及 112、113 學年度成功開設課後社團老師免填) 

姓名： 電話： 

指導教師 

照片黏貼處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最高學歷： 

（請附上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與開辦之社團的相關學經歷：（如有證照或證書請附上影本）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七、課後社團活動師資應優先遴聘校內具有專長之教師擔任，如需外聘師資，其資格應具下列條件之一： 

（一）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 

（二）未具有教師資格者，應具有相關專長素養，並持有下列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之一： 

1.國內外大學以上相關科系畢業者。 

2.曾獲選為省市（直轄市）級以上相關專長之代表隊一年以上資歷者；或曾參加上述層級機構主辦

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競賽者。 

3.曾獲得國家級、省（直轄市）級、縣（市）級、公開之能力檢（核）或鑑別證書或比賽前三名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學經歷，以政府機關合法立案之學校、學術機構及政府機關所頒發之證書、證照或相關證

明文件為限。未具備前項第二款學經歷，而有特殊專長者（如民間藝人足堪傳承技藝者）應經學校校務會

議或相關會議自行認定之，擔任助教者亦同。 

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及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課後社團教師。已聘任者，予以

停聘、解聘。該教師於受聘期間並負有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十條所列之義務。 

為保障學生學習，學校於上下學期及暑假開課前將新聘授課教師名單（載明申請查閱事由及被查閱人之姓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函報本局轉警察局查閱是否涉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犯罪紀錄之情

事。  
   



臺南市五王國小學 114 學年第一學期課後社團材料明細表 

社團名稱  

授課教師  

授課時間      月     日至     月     日，共 15次 

招生對象      年級~     年級 

材料明細 

必購材料或教材 代購或自備教材 

 

 

 

 

 

 

 

 

 

 

 

 

 

 

 

 

材料費總金額             元             元 

 


